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堅持安全程序  危害必能減除 

 

相信不少人聽過此一工安名句：「Know safety, no pain; No safety, 

know pain.」，非常精簡傳神的指出認知安全就沒有痛苦(災害)，沒

有安全就會感受到痛苦，所以當安全能受到關注及落實執行，勞工

及雇主都能快樂過活。在探討大多數的職業災害原因時，往往會懊

腦為何疏忽了某些環節，或是貪圖一時便利而省去安全程序，這正

是所謂的：「省了程序、壞了結果」，值得事業單位雇主、主管人員

及勞工朋友們深思。 

 

這本實錄刊載了臺北市近期發生的職災案件，你我可能因受災者是

至親好友或一起打拼的好伙伴，而感到萬分傷悲；受災者也可能是

完全陌生的人，當細讀時除為受災者祈福外，或許會赫然發現不久

你我前也有類似的狀況，但因安全管理及防護措施得當而幸運平安

渡過。 

 

親愛的讀者及所有勞安夥伴們，你我在服務單位內的勞安衛角色或

重或輕，但都請有心的從過往災害中學習，並關心每一個細節，讓

類似災害不再發生，勞動檢查處全體同仁會秉持服務的決心與熱忱，

與大家共同努力，持續「勤勞安，保安康」。 

 

 

勞動檢查處處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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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 

2013年4月到6月為止臺北市勞動檢查處登錄之職業災害包括：

（一）非重大職業災害合計20件，其中，災害類型分別為墜落、滾

落6件；被刺、割、擦傷3件；物體倒塌、崩塌3件；感電 2件；火災

2件；物體飛落2件；被夾、被捲1件；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1件(如

圖)。（二）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死亡災害合計1件，其災害類型為墜落、

滾落，行業別為營造業。 

    業單位負責人、人資管理人員、安全衛生人員或相關勞動者，瞭

解職業災害原因，研擬改善因應之方法，藉以防止類似職業災害再

發生，特將個案發生經過簡要描述，並提出預防對策，以供本處或

事業單位辦理勞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參考使用。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圖:非重大職業災害災害類型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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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非重大職業災害 

(一) 墜落、滾落 

1020426赤峰街福○工程行墜落、滾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 

102年4月26日下午2時許臺北市大同區赤峰街一建築新建工程，

發生一起勞工自電梯井墜落至機坑之職業災害，該新建工程於進行

防水作業時，罹災勞工夏○○站於地下3樓電梯井邊緣，在未使用安

全帶之情況下，觀察機坑內漏水狀況，不慎墜落至深度約2.38公尺

之機坑內，造成手部撕裂傷、腿部骨折，經通報消防局119將其送往

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治療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1.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     

   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
2. 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。 

3. 雇主應其規模，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。 

（撰稿人 : 沈婉婷 1020430） 

 

 

 

夏○○站於電梯井邊緣，觀察機

坑內漏水狀況 

夏○○因未使用安全帶，不慎墜落至

機坑內（墜落高度約2.38公尺），現

場血跡斑斑。 

於電梯井邊緣作業應

確實使用安全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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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525研究院路世○企業社墜落、滾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 

102年5月25日上午九時許，研究院路202兵工廠廠房整建工程

之3級承攬人世○企業社勞工彭○鑫進行頂樓屋突外牆抿石子作業，

為求作業動線方便，事先將施工架之內外側之交叉拉桿及下拉桿全

部拆除，於施工架上作業時不慎墜落至樓頂樓板面，造成左大腿髖

骨及左臉骨裂，緊急送三軍總醫院救治，目前留院休養中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1. 安全衛生設施雇主應經常注意與保養以保持其效能，如發現異常 

時，應即補修或採其他必要措施；如有臨時拆除或使其暫時失效

之  必要時，應顧及勞工安全及作業狀況，使其暫停工作或採其他

必要措施，於其原因消失後，應即恢復原狀。 

2.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、再承攬人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，工作場所

負責人對於進行作業之工作場所應確實巡視，又對於該場所之危

害，應予以連繫調整其工作所必要之安全防護設備或措施。 

3.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

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
（撰稿人 : 李啟瑞1020604） 

         

 

   

 

安全衛生設施如有臨時拆除或使其暫時失效

之必要時，需採其他必要措施。 

罹災者從施工架上墜落至屋頂樓板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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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527學園路唯○有限公司墜落、滾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5月27日下午2時許，唯○有限公司所僱勞工黃○○於工地東

南側樓梯間從事油漆粉刷作業時，黃員為了查看頂板漏水的狀況，

使用3公尺高的合梯進行作業，過程中因合梯不慎傾倒，導致黃員自

合梯上墜落至樓梯間，造成左側肩胛骨骨折，經緊急送往馬偕紀念

醫院淡水院區治療，已於5月31日返家休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以架

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工作臺。 

2. 應按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。 

3. 應訂定墜落災害防止計畫。 

4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。 

5.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

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。 

 

（撰稿人 : 賀長青 1020602） 

 

 

 

使用3公尺高的合梯進行作業 

現場東南側樓梯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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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07松平路辰○工業有限公司墜落、滾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6月7日下午2許，勞工鄭○○於本市信義區某民宅1樓門

廳頂部採光罩進行排水路修繕作業時，因雇主未設置適當之安全措

施，導致其踏穿採光罩玻璃墜落至1樓地面（落距約3公尺），經通報

119緊急送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救治，目前已返家休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使勞工於屋頂作業時，應於該處設置護欄、護蓋或安全網等

防護設備。或為前項設施有困難，應使勞工佩掛有安全帶，並掛

置於堅固錨錠、可供鉤掛之物件或安全母索等裝置而無墜落之虞。 

2. 雇主對勞工於石綿板、鐵皮板、瓦、木板、茅草、塑膠等材料構

築之屋頂從事作業時，為防止勞工踏穿墜落，應於屋架上設置適

當強度，且寬度在30公分以上之踏板或裝設安全護網。 

3. 雇主對勞工應施以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、

訓練。 

 

（撰稿人 : 楊家昌1020613） 

 

 

雇主使進行勞工採光罩修繕作業，未設置防護

設備，導致勞工鄭○○墜落受傷。 

雇主應採用適當之防護設備，以防止

墜落災害發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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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08南港路長○工程有限公司墜落、滾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6月8日14時45分許長○工程有限公司所僱勞工胡○○等4

人於本市南港路某新建工程的5樓電梯井從事電梯鋼柱吊裝作業，當

時鋼柱以底部置於電梯井施工平臺，頂部倚靠樓板邊緣之方式放置。

胡員行走於護欄外側樓板邊緣，但未將安全帶確實鉤掛於安全母索

上，胡員靠近鋼柱作業時，遭產生滑移之鋼柱接合板拉扯，導致墜

落至電梯井施工平臺(高差約4.2公尺)，之後又滾落至下方施工架上

(高差約2.7公尺)，經現場人員通報119後送至三軍總醫院急救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

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
2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執行

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3. 雇主應依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。 

4.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實施自動檢查。 

5. 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經

檢查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。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

應切實遵行。 

（撰稿人 : 蔡榮聰1020617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災害發生現場，勞工墜落示意圖。 災害發生現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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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22金湖路亞○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墜落、滾落職災

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6月22日上午10時許，本市內湖區金湖路某新建工程發生

1件勞工受傷職業災害，當時該名受傷勞工於2公尺高之花臺上從事

現場監督作業，走動時不慎被花臺上物品絆倒，滾落至地面上，造

成左臂脫臼，經送三軍總醫院內湖院區治療後已返家休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使勞

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
 

（撰稿人 : 張沿慶1020702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

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有墜

落之虞者，應使勞工確實

使用安全帶、安全帽及其

他必要之防護具。 

，不在此限。 

 

災害現場。 

 

雇主對於在高度2公尺

以上之高處作業，勞工

有墜落之虞者，應使勞

工確實使用安全帶、安

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

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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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被刺、割、擦傷 

1020425內湖路○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被刺、割、擦傷職災

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    罹災者為○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磨刀機臺的操作人員，於102年

4月25日13時48分左右，使用磨刀機進行圓形刀片之開鋒作業，正將

未開鋒刀片排放於機臺内，因有未開鋒之刀片不小心掉落至砂輪片

下方，雖然罹災者當時已先行將機臺停止，始伸手進機臺砂輪片下

方撿取，但疑似因機臺線路發生故障而突然自行啟動，導致罹災者

左手小指外側及無名指中指手背處磨擦傷，深及見骨，經送至內湖

三軍總醫院急救，傷口經縫合後目前仍住院休養中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動力機械應有制動裝置，當動力源切除後，防止機械因慣性繼續

迴轉，而造成危險。 

2. 雇主對於原動機或動力傳動裝置，應有防止於停止時，因振動接

觸，或其他意外原因驟然開動之裝置。 

3.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該

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提高勞工危害意識。 

(撰稿人 ： 張世杰 ) 

       

 

 

 圓形刀片掉落模擬圖。 

    誤啟動的開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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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06基隆路星○舞臺佈景公司被刺、割、擦傷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6月6日16時許，本市基隆路某科技大學畢業典禮舞臺布

置工程發生1件勞工受傷職業災害，當時該名受傷勞工於搬運舞臺木

板時，因木板上遺留的鐵釘未事先清除，導致手臂被鐵釘刺傷，緊

急送臺北市立萬芳醫院治療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鋼筋、鋼材、鐵件、鋁件及其他材料等

易生職業災害者，應採取彎曲尖端、加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。 

2. 雇主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應提供適當安全帽，

並使其正確戴用。 

（撰稿人 : 張沿慶 1020702 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

作業人員，應提供適當

安全帽，並使其正確戴

用。 

災害現場。 

於工作場所暴露之鐵件、鋁

件及其他材料等易生職業災

害者，應採取彎曲尖端、加

蓋或加裝護套等防護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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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29東興路中○人力資源公司被刺、割、擦傷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6月29上午8時許，中○人力公司勞工王○昌在7樓辦公室

進行木板拆除搬運作業，王○昌右手拿著手提式電動圓鋸機，於切

割作業時，因圓鋸機被木板卡住，在拖拉間不慎割到右腳掌，流血

不止，經通報119送往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急救，

無生命危險，目前仍住院治療中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電動圓盤鋸由於攜帶方便，操作簡單，因此大多數從事拆除及

裝潢等相關工程，常使用到手持式電動圓盤鋸用來進行鋸切作業，

但因其有高速旋轉，且鋸片鋒利等特性，故極易造成人員的切割傷

害，為維護自身的安全，請參閱「拆除作業勞動檢查重點」及「切

割作業」工安小叮嚀，施工前充分瞭解安全的作業方式，避免災害

發生，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. 對於機械之齒輪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等設

備。 

2. 對於搬運、置放拆除物時，應置備適當之手套、安全鞋、安全帽

等並使勞工確實使用。 

3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執行

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4.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。 

 

（撰稿人 : 詹志民1020606） 

 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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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感電 

1020418瑞湖街振○水電工程有限公司感電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102年4月18日下午5時30分，振○水電工程有限公司所僱勞工

林○○於內湖區瑞湖街之裝修工程使用合梯從事水電查線作業。林

員在查線過程中，手部不慎觸及未包覆之裸露電線(110伏特)，身體

又碰觸輕鋼架，形成感電迴路。林員受到驚嚇後自合梯上跌落，造

成其腳部受傷，現場人員見狀即通知消防局將其送三軍總醫院內湖

院區治療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於電氣設備裝置、線路，應依電業法規及勞工安全衛生

相關法規之規定施工，所使用電氣器材及電線等，並應符合國

家標準規格。 

2. 雇主對於電路開路後從事該電路、該電路支持物、或接近該電

路工作物之敷設、建造、檢查、修理、油漆等作業時，應於確

認電路開路後，該電路之開關於作業中，應上鎖或標示「禁止

送電」、「停電作業中」或設置監視人員監視之。 

3. 雇主應依其規模置勞工安全衛生人員。 

4. 雇主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實施自動檢查。 

5. 雇主應會同勞工代表訂定適合其需要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，報

經檢查機構備查後，公告實施。勞工對於前項安全衛生工作守

則，應切實遵行。 

（撰稿人 : 蔡榮聰1020422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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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身體碰觸電源及輕鋼架造成感電 

，為裝修工程常見之職業災害。 

線路應有良好之絕緣被覆，且電路開 

路後應確實管制避免於作業中送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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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421中華路一段威○綠能股份有限公司感電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 

102年4月21日下午13時30分許，中正區中華路一段威○綠能股

份有限公司之勞工陳○○當時在進行 MP 盤（即主動力盤，電壓為

220伏特及380伏特兩種）的「多功能電表」的待測電源線接線時，

陳員將要銜接 N 相電源線時，因未將一次側電源斷電，即使用電工

起子準備旋開端子台上 N 相螺絲時，因誤使附近兩相電源線短路，

產生電弧而將端子台燒毀，導致陳員手背表皮灼傷，緊急送至臺大

醫院醫治，送醫時意識清醒，後續住院觀察中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進行配電盤檢查、修理作業前，須先將一次側電源斷電，並進行檢

電作業，確認斷電無誤後方始作業。（勞工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4

條第1項第1款）。 

（撰稿人 : 謝振豐 1020424）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  

進行配電盤檢查、修理作業前，須先將一次側電源斷電，並進行檢電作業。 

MP 盤正面 

拆螺絲時端子

產生電弧處 

N 相電源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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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火災 

1020418 南海路川○動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火災職災案 

102年4月18日下午4時許，罹災勞工閻○○與同事於臺北市南

海路某建物地下1樓機房從事設備更新作業，下午4時40分左右，位

於罹災者大腿附近下方之臨時用電開關(事先以塑膠袋及紙板包覆)

突然短路，引起火花，燒毀絕緣用之塑膠袋及紙板，並使罹災者左

大腿、腰部及左手臂遭到燙傷（燒傷面積為約12％），同事見狀拿起

滅火器滅火後，再以水柱沖水降溫，並由警察通報119後送往國立臺

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急救，於5月3日轉一般病房，5月9日進行清

創植皮手術，5月23日出院回家療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1. 雇主對於六百伏特以下之電氣設備前方，至少應有80公分以上之

水平工作空間。 

2. 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，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、絕緣防

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。 

3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執行

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（撰稿人 : 陳文為1020530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對於活線接近作業應有適當工作空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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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06南陽街呂○宗企業社火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臺北市中正區南陽街某小吃店(市招:拉丁○○客)於102年6月6

日下午13時20分，疑似因瓦斯桶放置不當傾倒致液態瓦斯從管線流

出外洩，瞬間汽化且蔓延至燒烤台引發火災，導致該店雇主之友人

楊○裕(30歲)及2位員工陳○原(18歲)、徐○洋(18歲)輕微燒傷，三

人於事發時迅速關閉瓦斯並逃離現場，事發時火勢並無進一步延燒

且周遭店家迅速使用滅火器撲滅火勢，楊○裕等三人經送臺大醫院

救治，經觀察後3人偕於當日18時20分左右出院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

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提高勞工危害意識。 

2. 鋼瓶(瓦斯桶)放置及檢查要領如下: 

(1). 鋼瓶請注意檢驗期限並附有檢驗合格標誌。 (2). 鋼瓶請直立，

且避免受猛烈震動。(3). 放置於通風良好且避免日曬之處所。(4). 

即將使用完畢之瓦斯桶，不可將鋼瓶放倒使用。(5). 鋼瓶上不可放

置物品，以免引燃。 

（撰稿人 : 張庭嘉 1020610）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因瓦斯桶置放處不平整導致瓦斯桶傾倒釀災。 火災後之現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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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 物體倒塌、崩塌 

1020417敬業四路瑞○工程行物體倒塌、崩塌職災案 

  災害發生經過： 

    102年4月17上午10時20分，中山區敬業四路、樂群二路之某

辦公大樓新建工程工地，承攬人李○欽(即瑞○工程行)勞工柯○

生在13樓露臺進行清潔作業，柯員自露臺進入室內欲將玻璃門關

上時，因地上有木頭阻擋，導致其中1片被頂高後，固定玻璃門之

地腳鏈脫落，玻璃門（長105cm 高280cm 重120kg）傾倒至柯○生

身上，罹災勞工柯○生無法承受玻璃門而向後跌倒，頭部撞擊一

旁鋼管材料受傷，工地主任通報119送往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臺

北院區急救，目前仍住院治療中。 

  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執

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 

2. 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、地板、階梯，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

倒、滑倒、踩傷等之安全狀態，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。 

3. 對於建築構造物及其附置物，應保持安全穩固，以防止崩塌等

危害。 

4. 對營造作業人員，應依其工作性質，施以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教

育訓練。 

 （撰稿人 : 詹志民1020422） 

 

 

13樓露臺玻璃門脫落傾倒，

罹災勞工柯○生無法承受玻

璃門而向後跌倒，頭部撞擊

一旁鋼管材料受傷。 

 

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

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

計畫，執行工作環境或作業

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 

對於建築構造物及其附置

物，應保持安全穩固，以防

止崩塌，勞工工作場所之通

道，亦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

倒之安全狀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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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508民生西路蓉○股份有限公司物體倒塌、崩塌職災

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 

102年5月8日上午7時許，民生西路捷運雙連站2號出口後方，

蓉○股份有限公司張姓勞工在將高空工作車自貨車後方電動載貨臺

上卸下時，因當時貨車僅停住未完全煞車，貨車因卸貨震動而產生

移動，而高空工作車本身亦未妥善固定，造成高空工作車因滑動而

傾倒，張員被傾倒之高空工作車壓傷頭部，經119送馬偕紀念醫院台

北院區急診後再轉淡水院區治療。 

 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1. 雇主為防止載貨臺物料之移動致有危害勞工之虞，除應提供勞

工防止物料移動之適當設備，並應規定勞工使用。 

2. 雇主使勞工於載貨臺從事單一之重量超越一百公斤以上物料裝

卸時，應指定專人採取下列措施：(1)決定作業方法及順序，並

指揮作業。(2)檢點工具及器具，並除去不良品。(3)禁止與作

業無關人員進入作業場所。(4)從事解纜或拆墊之作業時，應確

認載貨台上之貨物無墜落之危險。(5)監督勞工作業狀況。 

(撰稿人 : 張正義1020513)  

       

         

     

 

 

 

 高空工作車傾倒於地面。 高空工作車自貨車卸下傾倒壓傷勞

工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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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06市民大道樺○有限公司物體倒塌、崩塌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    102年6月6晚間11時28分，勞工楊○耕在商場3樓某店面進行展

示櫃鐵架拆除作業，未察覺鐵架（共2支，鐵架高度2.5公尺，長度2

公尺）與牆壁連接，在欲拆除鐵架時而倒塌，鐵架壓住其右肩而受

傷，經通報119送往台大醫院急救包紮無生命危險，已出院返家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鋼鐵等構造物之拆除，拆除鋼構、鐵構件時，應有防止各該構

件之突然扭轉、反彈或倒塌等適當措施。 

2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執

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3. 對從事營造裝修作業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

教育訓練。 

4. 應訂定自動檢查計畫，依規定實施自動檢查。 

（撰稿人 : 詹志民1020606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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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 物體飛落 

1020514南京東路國○工程行物體飛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 

    102年5月14日在捷運南京東路工地共同管道區內，國○工程行

勞工曾○○進行共同管道區鋼鈑樁保護板底部餘土清理作業， 13時

30分左右曾員突然被上方3公尺處鋼鈑樁凹槽黏著之殘留土塊 (約

0.25m*0.20m*0.1m)掉落撞擊背部，使曾員身體向前傾倒，胸部觸及

地面，經送至台北長庚醫院檢查後發現胸部肋骨骨折，住院治療至5

月21日出院回家療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1. 對於工作場所有物體飛落之虞者，應設置防止物體飛落之設備。 

2. 雇主未訂定自動檢查計畫實施自動檢查。 

(撰稿人 : 張正義1020606)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說明：天花板施作

處。  

 

 

善接地 

災害現場(共同管道內)。 災害現場(共同管道內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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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617撫遠街得○工程行物體飛落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 

102年6月17日上午10時許，臺北市松山區撫遠街一民宅裝修工

程發生一起勞工跌倒撞傷頭部之職業災害，該工程於進行打除作業

時，罹災勞工丁○○作業時未扣妥安全帽頤帶，並行走於佈滿碎石

之通道時，不慎被身旁板車絆倒，致頭部撞到地面碎石而受傷，經

送往三軍總醫院松山分院治療後，於隔日返家休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 

1.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、地板、階梯，應保持不致使勞

工跌倒、滑倒、踩傷等之安全狀態，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。 

2.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應提供適當安全帽，並   

   使其正確戴用。 

（撰稿人 : 沈婉婷1020627） 

 

 

 

災害發生地點 (預防對策：工作場所之通

道、地板未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、滑倒等之

安全狀態。) 

進入營繕工地應正確戴用合格安全帽。 



 

   21 

 

(七) 被夾、被捲 

1020408內湖路包○天食品行被夾、被捲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包○天食品行之作業勞工張○圓於102年4月8日早上5點45分，

在麵團作業時其右手三指（中指、無名指及小指）之第一指節不慎

遭水餃皮機捲入至流血受傷，該事業單位負責人見狀立即將該機器

之插頭拔掉，事後送至內湖三軍總醫院救治，經醫師研判其無名指

有傷及骨頭之情形，救治觀察後於102年4月9日下午出院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新僱勞工或在職勞工於變更工作前，應使其接受適於各

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，提高勞工危害意識。 

2. 雇主對於機械之原動機、轉軸、齒輪、帶輪、飛輪、傳動輪、

傳動帶等有危害勞工之虞之部分，應有護罩、護圍、套胴、跨

橋等設備。 

（撰稿人 : 張庭嘉 1020408）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罹災者手機遭水餃皮機捲夾之位置。 對勞工有捲夾之虞之機械，應有護罩

等設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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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) 與高溫、低溫之接觸 

1020606內湖路1段麥○勞股份有限公司勞工燙傷職災案 
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麥○勞股份有限公司勞工張○○於102年6月6日22時50分許從

事高溫湯品搬運作業，張○○未穿戴隔熱手套、圍裙及安全鞋等防

護具，欲將離地高度15公分隔水加熱保溫桶搬到保溫區時，不慎使

保溫桶翻倒，保溫桶內部滾燙熱水溢出燙傷張○○左腳，導致張

○○左腳腳踝二度灼傷，送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治療後，當日23

時20分出院返家休養。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1. 雇主對於勞工從事高溫液體搬運作業，應置備隔熱手套、圍裙

及安全鞋等防護具，並使勞工確實使用。 

2. 雇主應對勞工實施在職勞工教育訓練，使從事高溫液體搬運作

業之勞工確實穿載隔熱防護具，以避免發生燙傷之職業災害。 

（撰稿人 : 王政憲1020606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罹災勞工因搬運存放滾燙熱水保溫桶，不慎保溫

桶翻倒，造成左腳腳踝燙傷之模擬照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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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雇主或自營作業者死亡災害 

1020424敦化南路陳○信企業社死亡職災案 

「合梯裝修易墜落  防護設備要備齊」 
災害發生經過： 

    102年4月24日14時0分許，自營作業者陳○信（未佩戴安全帽）

於浴室內使用木合梯（木合梯高度1.2公尺）進行天花板燈座安裝作

業（天花板高度2.2公尺），罹災者當時側站於木合梯第二階，疑似

因重心不穩而自木合梯上墜落至地板，頭部後方撞擊到牆壁後倒臥

地板上，經送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急救，惟延至4月29日

18時20分仍不治死亡。 

 

災害預防對策： 

    合梯具輕便、容易移動之特性，國內各行業及住家之修繕、施

工、清潔、整理等高處作業常使用合梯。臺北市勞動檢查處呼籲作

業勞工應使用符合安全規定之合梯及依循安全原則使用合梯，希望

勞工使用合梯作業前，應充分瞭解安全的作業方式，避免災害發生，

相關注意事項如下： 

1. 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理計畫，執

行工作環境或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控制。 

2. 對於使用之木製合梯，應具有堅固之構造，其材質不得有顯著

之損傷、腐蝕等；梯腳與地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，兩梯腳間

應有繫材扣牢，並應有安全之梯面。 

3. 對於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，應提供配戴適當安全帽，

並使其正確戴用。 

4. 對從事營造裝修作業之勞工應依其工作性質施以勞工安全衛生

教育訓練。 
 
 （撰稿人 ： 詹志民1020503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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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擬陳○信進行天花板燈
座安裝作業，罹災者當時
側站於木合梯第二階，疑
似因重心不穩而自木合梯
上墜落至地板，頭部後方
撞擊到牆壁後倒臥地板
上。 

雇主應依其事業規模、特
性，訂定勞工安全衛生管
理計畫，執行工作環境或
作業危害之辨識、評估及
控制。 

使用合梯應具有堅固之構
造，其材質不得有顯著之
損傷、腐蝕等；梯腳與地
面之角度應在75度以內，
兩梯腳間應有繫材扣牢，
並應有安全之梯面。 

  


